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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前天通過修訂《人民團體法》，刪除現行條文中「不得主張共產主義，不得分裂國土」的
規定，是言論自由的進一步落實。但是，馬政府卻又不斷利用打手NCC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）
及其他方式限制新聞及言論自由，讓台灣的國際評比逐年倒退。到底哪個才是馬政府的真正原色
？還要聽其言，觀其行。
http://tw.nextmedia.com/applenews/article/art_
id/33395170/IssueID/201105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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